
服務學習問答集 

Q1、何謂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Service-Learning）是「服務」與「學習」相結合，也即經由服務來達到學習效果，

正如美國教育學家杜威(John Dewey)所說「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是一種經驗教育的模式

且重視學習因素的服務，係透過計畫性的服務活動與結構化的反思過程，以滿足被服務者之需求並

促進服務者之發展。 

Q2、哪些人需要參加服務學習課程？ 

凡本校國中部學生在學期間及高一、高二學生均應修習此課程，每學期至少服務 6小時以上。 

Q3、服務時數會影響升學嗎？ 

1. 國中：依教育主管機關修訂公告為準，政策隨時都有調整的可能。以基北區為例，基北區 104

學年免試入學規定，服務學習時數採計期程為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至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連

續五學期選三學期，每學期完成 6小時以上，可得 4分，上限 12分。 

2. 高中：各個高中均有服務時數的規定。某些學校或科系都會特別要求學生必須有一定的服務時

數、服務經歷或是參加服務性社團的經驗，才能報名該學校或科系，因此除了服務時數外，服

務事蹟的書面佐證資料變得很重要（本校目前僅提供時數登錄，因此請務必保存書面佐證資料）。

大學面試時教授口試問題也會以此為題。 

◎校內服務 

Q4、在校內參加哪些活動或課程，可以累計服務時數？ 

1. 學校安排服務：利用校外教學、班週會及其他特定課程，安排校園服務或特定服務，由學務處

規劃及認證。 

2. 校園服務：學生可於透過學校行政處室利用課餘時間或其他適當時間申請學校所辦理之校內外

服務活動，由各行政處室認證。如：圖書館志工、幼兒園及小學部志工、環保小尖兵、學校日

接待、重大活動助手等。（每學期初各處室提供服務訊息，由訓育組彙整公告） 

3. 服務性社團：由學生社團安排之服務學習課程，由指導老師或學務處派員協同申請學生瞭解其

服務內容，由學務處或接受服務單位認證。如：大眾傳播社、愛心服務社、校園海報社等。 

Q5、在校內參加哪些活動，不可以累計服務時數？ 

學生在校義務（值日生或其他律定輪值工作、導師規定之班級事務等）、銷過或罰勤之勞務工

作、學科小老師、班級幹部、以功過折抵時數等，不列入服務時數計算。 

 



Q6、校內的服務時數怎麼累計? 

1. 填寫服務時數卡，請服務單位蓋職章。 

2. 主辦單位核發服務時數條，黏貼在服務時數卡上。 

期末將服務時數卡送至訓育組審核、登錄時數（訓育組僅登錄時數，若須證明「服務內容」請務必

保留服務時數卡或服務證明佐證）。 

◎校外服務 

Q7、校外參加哪些活動可以累計服務時數？ 

由學生或家長自行申請，至政府機關、鄰近社區或政府立案之公、私立社會公益團體之環保、

藝文、公益、慈善、清潔…等服務活動，由該服務單位認證。 

Q8、校外參加哪些活動，不可以累計服務時數？ 

所有服務內容範圍應避免政治性、商業性、報酬性、營利性等屬性活動或工作；民意代表（如：

里長、議員）所簽認的時數不予列計。 

Q9、校外的服務時數怎麼累計？ 

學生自行至校內外單位申請服務，應向服務單位索取服務證明，或填寫服務時數卡請服務單位

蓋單位章。於每學期期初或期末送至訓育組審核，審核合格後登錄時數。 

◎服務成果與認證 

Q10、在填寫服務時數卡的時候，我應注意什麼，才能避免審核不合格？ 

填寫一定要清楚，如有塗改必須在塗改處加蓋服務單位章： 

1. 正面： 

（1）「班級」隨年段依序補上 

（2）「學號」（非班級座號） 

（3）「姓名」填寫工整，請勿使用鉛筆。 

其餘資料由訓育組審核後填寫。 

2. 「服務內容」欄－－請使用正式用語，並且交代清楚。如：協助教務處文書處理、打掃實驗室、

協助小學部課業輔導、協助英語組資料整理、打掃老師辦公室……等。 

3. 「服務時間」－－幾年幾月幾日，須在學期範圍內才可以採計為當學期時數（上學期：8 月 1

日至翌年 1 月 31 日；下學期：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4. 「服務時數」－－總共進行了幾小時？  

5. 「服務單位核章」欄－－服務單位蓋認證章，校外單位不可以使用簽名。 

Q11、為什麼我的服務項目未通過審核？ 

通常這樣的情況表示你蓋的章不足以證明服務學習的事實，原因歸納如下： 



1. 「服務單位核章欄」只有簽名，或只蓋個人私章或職章。無從知道你去哪個單位服務，或不具

證明力。最好蓋該單位專用的的公共服務章、機關章，或開立一張書面證明。 

2. 蓋章模糊難辨。 

3. 蓋了不具認證效力的章，例如：藏書章、收款章、旅遊紀念章等。因為這些章不用透過服務學

習就可取得。 

4. 一個章涵蓋了兩個欄位以上。請做幾次，蓋幾次。 

另外，可能你去的地方根本不算公服單位，例如： 

1. 民間營利組織（農會、漁會）、私人診所、私人公司行號。 

2. 中央和地方政府機關，如行政院、財政部、建設局、戶政事務所、稅捐處、鄉鎮市公所、軍情

單位等。 

3. 參加研習課程。 

它們不但不是社教單位、公益團體，也沒有對外公開招募義工，或舉行公益、慈善、環保、清潔的

活動（若有，請附招募志工簡章證明），以致於你的服務淪為私人幫傭的性質。 

Q12、服務證明遺失怎麼辦？ 

1. 應妥善保管書面證明，如遺失損毀應自行向原服務單位取得補簽證明。 

2. 已在訓育組登錄過的時數，可請訓育組核發「服務時數證明」（僅證明服務「時數」，無法證

明服務「內容」）。 

Q13、服務時數的認證與截止日期如何計算？有何限制？ 

1. 服務時數的認證，以實際服務的日期為認定，學年學期劃分：第一學期為 8 月 1 日至翌年 1 月

31日，第二學期為 2月 1日至 7月 31日 

2. 服務學習時數登錄的截止日期，原則劃分：第一學期，依每年年節時間之公告放假前一日登錄

完成；第二學期，7月 31日以前登錄完成。 

3. 服務學習課程的日期必須為當學期，不能跨學期計算時數。 

Q14、針對學生身分：非應屆畢(結)業學生、轉入基北區就讀學生(含歸國及外派子女)、經基北區免試

入學委員會專案審核通過跨就學區學生(含歸國及外派子女)，如何採計服務時數？ 

1. 非應屆畢(結)業學生 

依據「基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服務學習』採計規定」（以下簡稱，採計規定），

由原畢(結)業學校進行服務時數採計，並得採計畢(結)業後服務時數，比照在校生方式辦理。 

2. 轉入基北區就讀之學生(含歸國及外派子女) 

轉入基北區就讀前已完成之服務學習時數，依據採計規定，由轉出學校進行服務時數認證，並由轉

入學校進行採計；倘若未完成服務學習時數，則由轉入學校進行服務學習時數認證採計。 

3. 跨就學區參加基北區免試入學學生(含歸國及外派子女) 

由基北區免試入學委員會籌組服務學習時數認證採計小組，依據採計規定，進行服務學習時數認證

採計。 


